晟典律师事务所

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1、 管理委员会是事务所的日常决策和管理机构，由合伙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成员必须是事务所合伙人。

2、 事务所合伙人在七十人及以下时，管理委员会成员为七名；合伙人在七十人以上时，合伙人每增加十名，管理委员会成员增加一名。

管理委员会成员数量依照召开合伙人会议选举管理委员会时事务所合伙人的数量确定。

3、 管理委员会由一名合伙人主持工作，该合伙人称为执行合伙人。执行合伙人由合伙人会议按照《合伙人会议议事规则》产生和罢免。

4、 执行合伙人和管理委员会其他成员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其中，执行合伙人任期连续不得超过两届。
5、 管理委员会成员经五分之一的合伙人提议并经全体合伙人的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即可罢免。

6、 执行合伙人是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代表事务所全面行使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职能。

7、 执行合伙人缺位的时候，由管理委员会推举一名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继任执行合伙人的职位。

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缺位的时候，由执行合伙人提名，经管理委员会会议补选。

8、 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职责分工分别实行执行合伙人决策和集体决策。属于执行合伙人决策范围内的事务由执行合伙人决策即可实行；属于集体决策范围内的事务，则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管理委员会成员表决，超过管理委员会成员半数通过后即可实行。

9、 管理委员会正式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时间为当季首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下午，会议由执行合伙人召集和主持。

管理委员会正式会议因故不能如期召开，可延期，但延期最长不超过十五天。

经执行合伙人或管理委员会两名成员提议可召开临时管理委员会会议，临时合伙人会议可以视频会议、电话会议、会签等形式召开。

10、 管理委员会应在每季度的管理委员会会议后，以简报或其它方式向全体合伙人通报上季度的重大事项。

11、 执行合伙人应代表管理委员会向年度的合伙人会议报告工作。

12、 合伙人会议召开的10天前，管理委员会应召开合伙人会议的预备会，决定合伙人会议的议程、议题和其它有关会议的重大事项，并在会议通知中向合伙人告知上述事项。

13、 管理委员会的权限如下：

1、 向合伙人会议负责并提交书面工作报告；

2、 执行合伙人会议决议；

3、 制定事务所年度财务预算和利润分配方案并报合伙人会议批准；

4、 制定事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5、 制订事务所发展规划并报合伙人会议批准；

6、 决定事务所公共资产的购置以及对公共资产的处置（需经合伙人会议批准的除外）；

7、 制订事务所合并、分立方案，并报合伙人会议批准；

8、 对设立分所或分支机构进行可行性论证、并制订具体方案报合伙人会议批准；

9、 向合伙人会议作出新合伙人的提名，并确定新加入合伙人的入伙费标准；

10、 任免事务所各部门负责人及主要管理人员； 

11、 聘用和解聘专职律师；

12、 决定对合伙人及聘用律师的奖惩（需合伙人会议决议的除外）；

13、 决定行政管理人员的薪酬和福利待遇；

14、 制定事务所培训教育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15、 制定事务所对外交流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16、 事务所终止时，负责对事务所资产的清算工作；

17、 除事务所日常运作所需的财务支出（包括房屋租金、物业管理费、空调费、水电费、员工工资、行政办公费用等）外，单项开支在叁万元以上、拾万元以下的支出。该类支出每半年累计数额如超过贰拾万元，应向合伙人会议通报。

14、 执行合伙人的权限如下：

1、 召集和主持合伙人会议；

2、 召集和主持管理委员会会议；

3、 对管理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承担牵头组织、提出建议及监督实施等责任；

4、 组织管理委员会实施合伙人会议决议和管理委员会决定；

5、 签发经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一切文件；

6、 签发合伙人会议通过的并授权其签发的一切文件；

7、 签署事务所对外行政事务合同和业务合同；

8、 负责事务所日常行政管理工作；

9、 组织或授权组织开展业务研讨和学术研讨活动；

10、 组织或授权组织开展文体活动和其他联谊活动；

11、 进行业务拓展和必要的公关活动；

12、 事务所单项支出在叁万元以下的。该类支出每半年累计数额如超过拾万元，应向管理委员会汇报。

15、 本规则的修改，由管理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的合伙人提议，并由合伙人会议以全体合伙人的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通过。

16、 本规则的解释权归合伙人会议。

17、 本规则经合伙人会议通过后生效，自二○○四年五月一日起正式执行。

